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6〕141号

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国家有机食品
生产基地申报及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根据环境保护部水司《关于开展第 7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

地考核暨第 4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复核的通知》要求，请各

地广泛宣传，动员符合要求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积极申报第 7批

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，并认真做好申报指导工作；通知到期需

复核的第 4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国家有机

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3〕135号）

要求，提交复核申报材料。上述材料请务必于 2016年 8月 20日

前送环境保护厅，以便审核汇总上报环境保护部。

联系人：梅瀚云 联系电话：0771-5773909
电子邮箱：gxsc2015@126.com

附件：关于开展第 7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暨第 4批

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复核的通知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6年 8月 9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